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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与福利彩票公益金
资助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参考提纲）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1、立项情况：城乡低保根据内政字[2023]52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2023年全区社会救助标准有关事宜的通知》文件的要求，设立所提交的文件、材料符合相关要求；巴民发[2023]113号《关于提高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标准的通知》文件要求，设立所提交的文件、材料符合相关要求；按照《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实施意见》(内政发[2016]106号)和《巴彦淖尔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实施意见》（巴政办发[2016]182号）精神，为特困人员发放基本生活和照料护理补助。设立所提交的文件、材料符合相关要求；事前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集体决策。根据国务院《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第649号令）和《关于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国发〔2014〕47号）、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内政 发[2015]47号）及巴彦淖尔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巴彦淖尔市临时救助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巴政办发[2015]）83号文件精神，解决困难群众突发性、紧迫性、临时性生活困难，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权益。设立所提交的文件、材料符合相关要求；事前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集体决策。
2、实施主体：磴口县民政局
3、项目资金：2023年度累计收到困难群众救助专项资金6280.36万元，其中：中央财政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资金5079.16万元，自治区财政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资金1106万元，市级财政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资金95.2万元。
4、主要内容：《1》为11055位城乡贫困人口发放低保补贴，其中：城镇低保共有2894人：A类344人，每人每月790元；B类2261人，每人每月590元；C类289人，每人每月520元，农村低保共有8161人：A类1099人，每人每月574元；B类3451人，每人每月400元；C类3611人，每人每月360元；城镇取暖补贴按每年每户发放，A类低保户277户，每年每户630元；B类低保户1729户，每年每户500 元； C类低保户183户，每年每户370元。《2》为3名孤儿和43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发放生活补贴，每人每月1857元(新申请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补助时享受城乡低保补贴的予以补差发放)。《3》城市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及精神障碍人员救治、救助、安置、返乡等89人给予救助。《4》为342名特困人员发放补助。特困人员基本生活补助标准为城市每人每月1308元，农村每人每月878元；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农村特困人员照料护理费为每人每月1244元，部分丧失的为每人每月479元。《5》保障困难群众助按时足额领取临时救助资金；解决基本生活问题，保障生活质量，维护社会稳定。
（二）项目年度预算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设定情况：
1、预算总目标：6280.36万元。
2、衡量绩效目标实现程度的评价指标：每月10日前按时完成，12月底完成全年目标。
    二、项目决策及资金使用管理情况
（一）项目决策情况（包括决策过程和结果）
以生活困难群众动态管理为导向，保障了困难群体的生活水平，使低收入人群享受到了社会发展成果和社会关爱。
（二）项目资金（包括财政资金、自筹资金）安排落实、总投入等情况；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3年全年收到上级专项资金6280.36万元，其中：中央财政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资金5079.16万元，自治区财政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资金1106万元，市级财政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资金95.2万元。按上级文件要求每月10日前按时完成，12月底完成全年目标。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已全部执行，按上级文件要求每月10日前按时完成，12月底完成全年目标。
（三）项目资金
1.城镇低保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城镇低保计划完成：2140.15万元；
城镇低保实际完成：2140.15万元；
城镇低保完成率：100%
2.农村低保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农村低保计划完成：3872.1万元；
农村低保实际完成：3872.1万元；
农村低保完成率：100%
3.城市低保户取暖补贴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城市低保户取暖补贴计划完成：110.67万元；
城市低保户取暖补贴实际完成：110.67万元；
农村低保完成率：100%
4. 为3名孤儿和43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发放生活补贴，每人每月1857元已全部到位，按上级文件要求每月10日前按时完成，12月底完成全年目标。
5. 以困难群众需求为导向，建立健全临时救助政策，进一步完善临时救助政策。2023年投入资金579万元为困难群众发放临时救助。
6.为342名特困人员发放补助。特困人员基本生活补助标准为城市每人每月1308元，农村每人每月878元；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农村特困人员照料护理费为每人每月1244元，部分丧失的为每人每月479元。
（四）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办严格执行上级民政部门制定的发放低保补贴的相关制度，及县民政局相关的管理制度和业务管理制度。项目执行过程中，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管理规定，发放困难群众补贴的基础信息资料齐全并及时归档，困难群众补贴实行三级档案，村、镇、民政局各一份。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包括项目招投标情况、调整情况、完成验收等）
由购买主体、服务对象及第三方组成的综合性评价机制，侧重于服务对象满意度评价，就服务成效、项目管理、社会影响等内容，对政府购买社会救助服务工作的绩效评价。将评价结果适时向社会公布，并作为以后选择承接主体的重要参考依据。
（二）项目管理情况（包括项目管理制建设、日常检查监督等情况）
引进服务严格执行上级与本级民政部门制定的发放困难群众补贴的相关制度。项目执行过程中，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管理规定，发放困难群众补贴的基础信息资料齐全并及时归档，实行三级档案，村、镇、民政局各一份。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1：城乡低保领取补贴11055人，发放资金5387.91万元；
目标2：为补贴3名孤儿发放生活补贴；1857元/月/人，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领取补贴43人；1857元/月/人，发放资金50万元。
目标3：临时救助发放率100%，年度预算资金总额579万元。
目标4：为流浪乞讨人员发放医疗补助及安置40万元，以生活困难群众动态管理为导向，保障了困难群体的生活水平，使流浪乞讨人群享受到了社会关爱。
目标5：特困人员基本生活补助342人；特困人员照料护理补助130人；特困人员补助发放率100%；
2、项目完成及时性。
计划完成时间：2023年12月
实际完成时间：2023年12月
完成及时率：100%
3、项目质量达标情况。
计划完成质量：全部发放到位
实际完成质量及所采取的质量控制措施：全部发放到位
质量达标率：100%
4、项目成本控制情况。
对享受困难群众人员每季度进行年检。对未及时进行年检的人员做出停保处理。
（2） 项目绩效目标未完成情况及原因分析
已全部完成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后续工作计划：做好困难群众补贴公示工作。
    （二）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问题及建议
1、大力做好申报基础工作。符合困难群众救助补贴领取条件的困难群体及时提交申请，有利于整理、归档基础资料，按时发放各项补贴。
2、加强政策宣传。深入群众进行政策宣传，使广大群众知晓困难群众补贴政策，让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主动申报。
3、做好年检工作。每季度进行一次年检工作，及时取消未年检人员；做好数据核对工作，及时核销不符合条件的人员。

